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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位 名 称

内蒙古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综合事

务服务中心

法定 代 表 人

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制



《事业

单位

法人

证书》

登载

事项

单位名称 内蒙古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综合事务服务中心

宗旨和

业务范围

负责园区的综合事务性工作，为园区开发建设

提供全方位的协调服务。

住 所
包头市钢铁深加工园区

法定代表人 于喜全

开办资金 5（万元）

经费来源 财政补助

举办单位 内蒙古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管理委员会

资产

损益

情况

净资产合计（所有者权益合计）

年初数（万元） 年末数（万元）

5 5

网上名称
内蒙古包头金属深加工园

区综合事务服务中心
从业人数 25



对《条

例》和

实施细

则有关

变更登

记规定

的执行

情 况

2021年，我单位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《事业单位登记管

理暂行条例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，按照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相

关活动，没有违法违规等情况。

开

展

业

务

活

动

情

况

综合事务服务中心在区委、区政府、管委会正确领导下，深入实

施“科学发展、转型升级、富民强区”战略，认真贯彻全市经济

工作会议精神。在有关部门的配合支持下，全体人员齐心协力，

团结拼搏，努力开创工作新局面，圆满的完成了各项任务。 2021

年的主要工作 1、项目建设情况 按照包头市、昆区两级党委、

政府对包头金属深加工园区建设提出的要求，经管委会研究决定

拟由管委会所属的包头市泰达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建设“包头金属

深加工园区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”。本项目建设主要以综合办

公、科技研发、小企业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中心，为

园区及周边大中型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，打造成为金属深加工园

区的行政、商务服务中心。进而提升园区的整体配套水平，改善

投资环境。 项目位于园区经三路西侧、纬二路北侧，规划占地

约46.7亩，总建筑面积约4.1万平方米，项目采取一次性规划、

分步实施的方法，一期拟建设一座副楼。目前，该项目的前期手

续办理工作已全面展开，规划要点、用地意见、环评、可研、能

评、立项等已经完成，报建手续正在办理中。项目外部框架结构



已经完成，内部装修预计明年完成。 2、园区周边环境卫生整治

按照市委市政府提出的“蓝天、绿水、青山、大草原”计划，以

及全市“三片两线”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总体部署，根据区委区

政府的统一安排，园区管委会会同相关部门对包头金属深加工园

区37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砂石厂、磁选厂、小冶炼厂、粉磨站、

搅拌站、制砖厂、小铸造厂进行了清理整治。综合事务服务中心

积极配合各部门，在园区范围内竖宣传栏、张贴宣传公告，为环

境整治工作做好宣传工作。同时，综合事务服务中心与**物业签

订合同，负责经三路、纬二路、经四路的道路清扫和保洁，建立

长效管理机制，实行常态化管理。

相关资质

认可或执

业许可证

明文件及

有效期

无

绩 效 和

受奖惩及

诉讼投诉

情 况

无

接受捐赠

资助及使

用 情 况

无


